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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共有 8 所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的大學 (下文所述的

大學均指“教資會資助大學”)。香港採用雙軌撥款制度，為大學提供研究經費。

教資會撥作研究用途的經常補助金，是發放予該等大學的基礎設施撥款，以供

聘請進行研究所需的人員、提供所需的設施，以及資助一部分研究經費。大學

亦會以競逐形式向研究資助局 (研資局) 申請撥款，以進行研究項目。在

2015/16 學年，研資局各項資助計劃批出的撥款額為 12.885 億元。

2. 研資局於 1991 年成立，是教資會轄下的非法定諮詢組織，負責就研究

事宜提供意見。研資局成立了10 個委員會及18 個小組，以協助該局履行職務。

研資局負責管理 19 項資助計劃，當中 16 項以 8 所大學為對象，3 項以 13 所

可頒授本地學位的自資院校為對象。研資局管理的 19 項資助計劃中，有 2 項

的經費來自教資會經常補助金，餘下 17 項則來自研究基金。該基金由政府於

2009 年撥款180 億元設立，旨在提供穩定的資金，以支持大學進行研究。及後，

政府於 2012 年向基金再注資 50 億元。審計署最近就研資局對學術研究項目的

資助展開審查。

管治及管理事宜

3. 研資局成員的委任 政府已頒布 6 年任期指引，以確保諮詢及法定組織

成員健康更替。審計署審查了 2011/12 至 2015/16 學年委任的 48 名成員的任期，

留意到當這些成員在目前任期屆滿時，其中 8 名成員 (16.7%) 已 (或將會) 連續

擔任研資局成員超過 6 年 (介乎 7.5 至 12 年)( 第 2.4 及 2.5 段)。

4. 研資局／委員會／小組會議的一些事宜 審計署審查研資局／委員會／

小組的記錄後發現：(a) 研資局沒有頒布本身及轄下 10 個委員會和 18 個小組

的議事規則；(b) 由於委員會／小組報告定稿日期與研資局會議日期相隔不遠，

委員會／小組報告及委員會／小組撥款建議摘要只是在會議舉行前不久才發出

或在會議上提交；以及 (c) 在 2013/14 至 2015/16 學年，10 個委員會中的 8 個，

以及 18 個小組中的 13 個曾舉行會議。在這 8 個委員會中，5 個沒有會議記錄，

而在這 13 個小組中，10 個沒有會議記錄 (第 2.10 段)。

研究資助局對學術研究項目的資助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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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批研究項目資助 研資局職權之一，是批准經費撥作研究資助之用。

審計署審查了 19 項研究資助計劃的資助申請審批記錄，留意到 8 項資助計劃

並沒有文件顯示研資局曾審視或批准個別項目。在研資局舉行會議時，提交研

資局批准的是擬批准的項目總數及資助總額。這 8 項資助計劃中的 6 項計劃，

並沒有文件顯示研資局曾獲提供擬批准的個別項目資料 (第 2.16 及 2.17 段)。

6. 處理利益衝突 研資局採取兩層的利益申報制度。在第一層申報方面，

審計署審查了 2011/12 至 2015/16 學年研資局／委員會成員提交或更新利益登

記表的記錄，留意到：(a) 1 名研資局成員在 2011/12 至 2015/16 學年，一直未

有每年提交 (或更新) 利益登記表；(b) 未能找到 2011/12 及 2012/13 學年的部分

利益登記表；以及 (c) 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督導委員會的當然成員自

2014 年 7 月獲委任以來，一直未被要求提交利益登記表。審計署亦審查了

2015/16 學年個人研究計劃 211 名小組成員提交 (或更新) 利益登記表的記錄，

發現在 211 名小組成員中，有 179 名 (85%) 逾期提交 (或更新) 利益登記表 4

至 190 天 (平均為 53 天)。審計署留意到，研資局只要求合作研究計劃小組成

員在獲委任時提交利益登記表，並無要求成員在再度獲委任和其後每年提交利

益登記表。審計署亦留意到，在 37 名合作研究計劃小組成員中，13 名 (35%)

在 2016 年再度獲委任時，沒有提交利益登記表。在第二層申報方面，審計署

審查了 3 項資助計劃在 2013/14 至 2015/16 學年批准的 3 314 個項目，留意到其

中 6 個項目的首席研究員為 4 名研資局成員。不過，沒有記錄顯示這些成員曾

在批准資助這些項目的會議前或會議上作出利益申報 (第 2.20 至 2.23 及 2.26

段)。

7. 其他管理事宜 研究基金在 2009 年設立時，預期長遠可賺取每年約 5%

的投資回報。根據 2015 年 12 月的預測，2017 至 2019 年每年平均投資回報率

約為 4%。在較低的投資回報率下，單憑投資收益不足以應付 2016/17 學年研

究基金資助的 17 項資助計劃預算所需的 12.51 億元。教資會秘書處預計由

2023/24 學年起，投資收益及儲備將不足以應付所需發放的資助。不足之數須

動用研究基金的本金填補 (第 2.31 段)。

項目管理

8. 研資局資助計劃的管理 教資會認為，要達到精益求精，有需要集中撥

款，挑選已知的優勢領域互相協作，並匯集不同學科的資源。不過，研資局大

部分撥款用於資助大量小型項目。優配研究金的撥款佔 2015/16 學年撥款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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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 (46.3%)，每個項目平均資助額為 63 萬元。每個學科小組的標準單位成本

是釐定 5 個學科小組每年獲分配的參考撥款額的因素之一。同一套標準單位成

本自 2006/07 學年起採用，至今已 10 年。在過去 10 年間，研資局資助計劃已

有許多轉變，實有需要檢討這套固定的標準單位成本是否仍恰當。此外，香港

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為每名得獎人提供每年 1 萬元會議及研究活動交通津

貼，為期最長 3 年。在得獎人獲發獎學金的 3 年期滿後，大學須把未用的津貼

退還研資局。教資會秘書處並沒有關於有未用津貼應予退還的得獎人數目及所

涉款額的現成資料。審計署審查了在 2013/14 至 2015/16 學年獲發獎學金期滿

或退出獎學金計劃的 6 名得獎人的記錄，發現 3 名得獎人並沒有退還未用的津

貼 (第 3.4、3.8、3.10、3.12、3.18 及 3.21 段)。

9. 監察資助項目 大學須提交項目報告，即進度報告，以及完成報告或中

止報告。研資局藉着評核項目報告，監察和評核資助項目的進展及表現。研資

局沒有就完成報告及中止報告的評核工作，為委員會／小組成員訂定目標完成

日期。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已接獲但未評核的完成報告／中止報告共 973

份，其中 678 份 (69.7%) 報告已收到逾 1 年但仍未評核。情況最嚴重的 4 份更

是在超過 9 年前提交，而至今仍待評核。在 2011/12 至 2015/16 學年，有 87 個

項目在完成前中止 (平均每年有 17 個中止項目)。審計署審查了在 2009/10 至

2014/15 學年批准的 10 個中止項目，發現 7 個項目的首席研究員沒有提交中止

報告 (第 3.26、3.27、3.32 至 3.34 及 3.39 段)。

10. 處理涉嫌行為不當的個案 紀律委員會已就處理 2015/16 學年撥款申請

時揭發的 5 宗行為不當個案 (例如學術剽竊)，完成調查工作，並在 2015 年 12

月向研資局提交建議。不過，由於研資局在 2015 年 6 月決定，把調查涉嫌個

案的職能與就證明屬實個案定出處分的職能分開，這 5 宗證明屬實的個案的處

分建議須留待新設立的紀律委員會 (處分) 處理。因此，截至 2016 年 8 月，這

5 宗證明屬實的行為不當個案，仍待定出處分。審計署審查了 26 宗涉嫌行為

不當個案，留意到由揭發懷疑行為不當個案到把調查結果和處分通知有關的大

學，需時 1 至 4 年 (平均為 1.5 年)。審計署留意到，處理涉嫌行為不當個案的

程序可予加快 (第 3.49、3.52、3.54 及 3.55 段)。

研究成果及未來路向

11. 大學的研究成果 教資會整理和編制從大學所搜集的統計數據。首席研

究員須就研資局所資助的每個項目，在完成報告中匯報研究表現 (例如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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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研究成果)，以便監察和評核。審計署察覺到，研資局沒有運用在各項資

助計劃下提交的完成報告所載的研究表現，監察有關資助計劃的成效。審計署

分析了研究項目的研究成果資料，留意到：(a) 大學的研究成果總數，由

2010/11 學年的 27 019 項減至 2014/15 學年的 26 317 項，微跌 2.6%，但同期教

資會及研資局所提供的研究資助增加了 26%；及 (b) 8 所大學每名學術人員平

均所得的整體研究成果，由 2010/11 學年的 5.91 項減至 2014/15 學年的 5.40 項，

減幅為 9%。審計署亦分析了兩類與商品化有關的研究成果，留意到與有關發

表論文的研究成果相比，有關商品化的研究成果所佔的百分比相對較少，以及

與商品化有關的研究成果的數量有所減少 (第 4.3 至 4.5、4.7、4.8、4.12 及 4.15

段)。

12. 未來路向 為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和科技轉移，政府應加大力度，鞏固

各持份者 (即政府、業界、學術界與研究界) 之間的聯繫。審計署留意到：(a)

在 2010/11 至 2014/15 學年，業界的資助在大學研究開支總額中只佔 3%，而韓

國則為 11%、台灣 9% 及新加坡 7%；(b) 促進創新及科技基金與研資局資助計

劃建立更緊密連繫的措施，只適用於協作研究資助計劃，但不適用於個人研究

資助計劃 (即優配研究金及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第 4.18 至 4.21 及 4.23 段)。

審計署的建議

13.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應在諮詢研資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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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及管理事宜

(a) 頒布研資局／委員會／小組會議的議事規則 (第 2.11(a)段 )；

(b) 在會議前發出會議文件，確保成員在會議前一早獲得所有需要的資

料，以便適當地考慮和討論有關事宜 (第 2.11(b)段 )；

(c) 為目前沒有會議記錄的委員會／小組會議撰寫會議記錄 (第 2.11(c)
段 )；

(d) 確保研究項目資助的申請，由適當當局批准，並妥為記錄有關批准

(第 2.18段)；

(e) 採取措施，確保研資局／委員會／小組所有成員適時作出所需的第

一層利益申報，以及在認為有需要時作出第二層利益申報 (第
2.27(a)及 (d)段 )；

(f) 採取措施，確保利益登記表保管妥當 (第 2.27(e)段 )；

(g) 留意在市場波動下，研究基金投資回報減少的情況，以及制訂工作

計劃，處理這個問題 (第 2.39(a)段 )；

項目管理

(h) 採取措施，改善資助計劃的組合分配及學科小組的標準單位成本計

算方法 (第 3.22(a)段 )；

(i) 審視過去多年在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下，所有獲發獎學金期

滿或退出獎學金計劃的得獎人記錄，確保所有未用的津貼已經退還

(第 3.22(c)段 )；

(j) 採取有效措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清理積壓的項目報告評

核工作 (第 3.47(b)段 )；

(k) 檢討涉嫌行為不當個案的處理程序 (第 3.56(b)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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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及未來路向

(l) 就研究成果搜集並整理適當的管理資料及訂定適用的表現準則，以

便評估大學的研究表現，並在網站披露有關資料 (第 4.16(a)段 )；

(m) 與創新及科技局合作，協助大學將研究成果商品化 (第4.16(c)段 )；

(n) 加強措施，推動大學與業界合作 (第 4.27(a)段 )；及

(o) 把適用於協作研究資助計劃的措施，擴展至個人研究資助計劃，以

期加強與創新及科技基金的緊密合作 (第 4.27(b)段 )。

14. 審計署亦建議，教育局局長應監察研資局成員的任期，以期委任及再度

委任研資局成員時，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確保成員健康更替 (第 2.8段)。

政府的回應

15. 政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